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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徐闻县徐城街道办附城社区德新一路
“3•26”建筑施工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3 月 26 日 15 时 29 分许，位于徐城街道办德新

一路附城社区钟学强（肖振森）住宅楼在建工地发生坍塌事

故一宗，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2 万元。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打电话向 120 报警，120 救

护医生赶到现场并将受伤者送至徐闻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经抢救无效死亡。接到事故报告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县应

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局、徐城街道办等部门先后赶到现

场做好事故处置工作，初步了解发生经过情况，并对事故的

善后工作进行协调处理。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规定，

为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2022 年 3 月 30 日，

经徐闻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徐闻县徐城街道办“3·26”建

筑施工亡人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由县安委

办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黄营任组长，县政府办副主任黄

捷、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县任副组长，成员从县应急管理

局、县住建局、县总工会、县公安局、徐城街道办等单位抽

调，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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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

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应急处置和直接经

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

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提出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的

建议。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地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地位于广东省徐闻县德新一路南侧钟学强（肖

振森）住宅楼在建工地。钟学强（肖振森）住宅楼为私人住

宅楼，属于徐闻县城镇规划范围，占地面积约 37 平方米，

计划建设 5 层楼房，总面积 150.67 平方米，事故发生时正

在进行地基捣制施工。

2008 年 6 月 15 日，钟学强与其 4 名兄弟姐妹签订了《关

于家庭财产划分处理意见的协议书》，将钟学强宅基地无偿

赠送给其妹妹钟桂芳使用。钟桂芳丈夫肖振森以钟学强名义

分别于 2021 年、2022 年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2 年 3 月 4 日，肖振森与莫富

签订《建筑合同书》，将钟学强（肖振森）住宅楼建筑工程

承包给莫富。

（二）事故有关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事故有关单位基本情况：

莫富施工队为临时施工队，未取得建筑施工资质及相关

注册、许可证照手续。莫富，廉江市安铺镇三墩村人，2022

年 3 月 4 日与肖振森签订《建筑合同书》，达成承建钟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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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振森）住宅楼建设工程协议。3 月 20 日进场施工。

2、事故有关人员基本情况：

（1）莫富，男，65 岁，廉江市安铺镇三墩村人，常住

地址为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徐城街道流合路，承包建设钟学

强（肖振森）住宅楼建设工程。

（2）肖振森，男，52 岁，家住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徐

城街道徐海二横路 5 号，妻子钟桂芳。事故发生时在施工现

场。

（三）有关规划许可情况

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1 年 6 月 8 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Y20210216 号）;2022 年 1 月 15 日核发《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G20220010 号）。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3 月 26 日 15 时 29 分许左右，莫富施工队施工

人员莫富、吴堪芳两人正在基坑内捣制地基，基坑深约 1.7

米，三角形形状。黄光祥正在使用小推车运输水泥浆，肖振

森、肖道阳在基坑附近。正在此时，与基坑南侧相距不足 10

厘米的一面高约 1.7 米、宽约 10 米的实体砖墙失稳向坑内

方向倾倒坍塌，莫富处于砖墙正下方，来不及逃离，被坍塌

的墙体掩埋，此时吴堪芳距离莫富约 2 米，没有被砸中。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将埋在莫富身上的砖块搬

开，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报警。徐闻县人民医院急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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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接到县“120”指挥中心救援指令后立即安排医护人员赶

赴现场，并将莫富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抢救无效死亡。

县人民医院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书编

号：D442021260002），死亡原因为开发性气胸。事故发生

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局、徐

城街道办等部门先后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对现场进行勘查、

了解事故发生经过。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有

关部门要妥善处理，并安抚好死者亲属情绪。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徐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

2022 年 3 月 29 日，肖振森与死者家属就善后赔偿事宜达成

协议，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由肖振森一次性赔偿给死者

家属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整。4 月 2 日，赔偿款已全部支付给

死者家属。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做好应急

处置和现场勘察取证工作，开展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调查了

解工作，组织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及时向上级管理部门报送

事故情况。应急处理工作及时有效。

三、事故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死者情况：莫富，男，65 岁，廉江市安铺镇三墩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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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地址为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徐城街道流合路。在事故中

死亡。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2 万元。

四、事故原因分析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分析

1.事故直接原因

违法冒险作业，安全防护不到位。基坑开挖后，砖墙与

基坑相距不足 10 厘米，且砖墙下方被掏空，支撑不足，施

工前未对砖墙进行加固
①
；现场施工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

帽等劳动防护用品，盲目冒险进入基坑进行地基捣制作业
②
。

2.事故间接原因

（1）无资质非法组织建设施工。莫富为临时施工队，

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与肖振森签订《建筑

合同书》承建钟学强（肖振森）住宅楼③。

（2）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

莫富施工队在承包私人住宅楼建设施工过程中，未开展

①《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BJ/T 15-38-2019）第 3 章 3.0.1 条：在进行地基处理

设计前，应调查临近建（构）筑物、地下工程、周边道路和管线埋设等现状。第 3章 3.0.3

条：根据上部结构类型、荷载大小、使用要求及地基基础设计等级，结合地形地貌、地层结

构、土质条件、地下水特征、环境条件和对临近建（构）筑物的影响、施工条件等因素进行

综合分析，确定可行的地基处理方案。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

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

动防护用品。

③《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

建和拆除等活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

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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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④
，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未

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⑤
，未为从业人员提供劳

动防护用品⑥。

（3）未建立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机制

工程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者建筑面

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简称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

工许可证
⑦
。徐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房屋建筑工程安

全监管部门，未主动掌握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动工情况，未按

要求建立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机制
⑧
。

（4）建筑施工安全巡查监管不力

县住建局作为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监管部门，建设工程安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

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

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⑤《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并建立和实施下列安全生产

制度（略）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⑦《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

额的通知》第一点:2019 年 9 月 1 日起，工程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者建

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简称限额以下

小型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

额的通知》第四点：工程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联合镇（区）

政府、街道办建立日常联动机制，加强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管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

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措施，督促项目建设的各方主体从严从实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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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不到位，对乡镇巡查工作指导不到位；徐城街道办综

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作为属地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执法部

门⑨，对辖区内私人住宅楼建设工地安全巡查监管不到位，

未对钟学强（肖振森）住宅楼进行安全监管。

（二）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过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认定，该事故是

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处理建议

为吸取事故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的有关责任人、责任单位提

出以下处理的建议：

（一）免于责任追究人员

包工头莫富未取得建筑施工资质及相关注册、许可证照

手续，未做好有关安全防护措施，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

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对相关个人的处理建议

徐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金焰明，2022 年 2 月

25 日分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⑩，对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监

⑨《中共徐闻县委办公室 徐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共徐闻县徐城街道工作委

员会、徐闻县人民政府徐城街道办事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徐办发〔2020〕

18 号）第四条第七项，负责职权范围内有关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生态保护、市场监管、

卫生健康、城区和乡村治理、交通、农业、水利、劳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安全生

产等行业有关监督及执法工作。

⑩《关于调整徐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分领导分工的通知》（徐住建党组〔2022〕1

号）：金焰明（党组成员、副局长）负责海防线建设和违法查处，负责全县范围内不报而建

少报多建查处工作。分管建筑市场建管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建筑垃圾服务站。负责分

管范围内行政执法和安全工作。负责局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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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工作指导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鉴于金焰明

分管工作时间短，建议徐闻县人民政府对徐闻县住建局副局

长金焰明进行通报批评。

（三）对相关部门问责建议

1、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监管部

门，未主动掌握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动工情况，未按要求建立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机制，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

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徐闻县人民政府对县住建局进行通报

批评，责成县住建局作出书面检查。

2、徐城街道办作为属地管理部门，对城镇建设行业负

有安全监管责任，对辖区内城镇建房施工安全监管不力，日

常检查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力。鉴于钟学强（肖振

森）住宅楼动工时间不久，占地面积较小，建议由县政府对

徐城街道办进行通报批评，责成徐城街道办作出书面检查。

六、整改建议

（一）吸取事故教训，完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

机制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吸取事故教训，充分发挥建安办

作用，举一反三，完善行业安全监管机制，特别是要完善对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管机制，定期组织自然资源、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各乡镇（街道办、开发区）等部门召开联

席工作会议，研究建立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备案制度，全

面动态掌握我县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管理情况。县自然资源局

在核发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有关规划许可后，应及时告知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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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安全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街道、开发区），各乡镇（街

道、开发区）在核发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有关规划许可后，应

及时告知县有关安全监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二）加大日常监管力度，确保制度落实到位

县住建局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进一步整合资源，切

实指导、督促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加强对城乡自建房施

工安全的监督管理，认真开展城乡自建房安全安全监督检查

工作。各乡镇（街道办、开发区）对辖区内自建房建设安全

负有属地管理责任，具体负责辖区内自建房建设安全监督制

度和巡查制度的落实，开展网格化管理，形成检查记录。特

别是要充分发挥住建部门、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和各乡镇（街

道、开发区）的工作合力，积极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确保各

项制度落实到位。

（三）紧盯重点环节，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

县住建局、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及各乡镇（街道、

开发区）要继续推进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推进全县

建筑施工安全风险集中排查整治，紧盯基坑支护、土方开挖、

脚手架、模板支撑、起重机械安装及拆卸等危险性较大的施

工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反安全生产和城乡规划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行为，有效遏

制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无证上岗等问题，推动建筑施工

领域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切实扭转我县建筑施

工事故多发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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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安全意识，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安

全培训

要充分认识加强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

牢固树立“安全培训不到位就是重大安全隐患”思想，提高

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有效预防

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县住建局要联合各乡镇（街道、开发

区）进一步开展建筑工匠摸排调查，及时更新我县《建筑工

匠花名册》，实行动态管理；结合我县自建房建设工程施工

特点和规律，对我县建筑工匠进行再培训、再教育，全面规

范自建房建筑工匠建筑施工水平，保障自建房质量和安全生

产。

附：徐闻县徐城街道办“3·26”建筑施工亡人事故调

查组成员



徐闻县徐城街道办
“
3· 26” 建筑施工亡人事故

调查组成员

姓名 小组职务 单位职务 意见 签名

黄营 组 长
县安委办主任、应
急管理局局长 /L|多 ~。/

J `f~

黄捷 副组长 县政府办副主任

l

`

\,
Ⅺ ^ `r 1  》

|∮|钐
l l 乙'

鹿

√
硎
亻呼 ''

:
 

、

一

`
援硌陈县 副组长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

长 l虱 急
【

犭 /'钥

/“ 伪李君
~4△ 口

`J叹

贝
县总工会维权部部
长

`''历/
/饧∫

丶
1
1
1
ˉ

q

^
殇

“\

涠名
1'“ K'、 l 褶)耆珏杨奇龙 成 员

县应急管理局执法
监察股股长

李建辉
r艹 口

`J戊

~贝

`
夂

口
6

一
c
R

奄之瓣
县应急管理局应急

指挥中心主任

r~0.口
汹 ~贝

徐城街道办事处应
急办主任

)

陈运舟

黎亚有
.艹 口

以 贝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副大队长
ol

s

丶番
‘

茁
·蜓逼雨呓~.【

`严
 .(

徐柳平
r-艹 田

以 贝
县应急管理局办公
室副主任

厂 l氵′
到钙 胂 枷汹~

`^`/挣
 f l

林其泽
r-个 口

以 贝
县住建局质安股副
股长

- l

够肆
孙孟林

r0口
戤 贝

县应急管理局综合

协调股一级科员 |嚼 |铱
l \|/′ 扌

I       I

搬 巧溆

徐闻县徐城街道办
“
3· 26” 建筑施工

亡人事故调查组成员

爝涯
/Ⅳ 1′z亻

r堆


